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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德群畫廊暨美術系館中庭展用準則 

 93年 9月 29日系務會議通過 

99年 10月 20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5月 30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1月 15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1月 8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6月 17日系務會議提案通過 

109年 9月 9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1月 6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6月 23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9月 13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提請草案 

第一條 師大德群畫廊(以下稱本畫廊)座落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館(臺北市師大路 1號)

一樓及地下一樓，由師大美術學系(以下稱本系)負責管理。 

第二條 本畫廊設有展覽室 A、B二間，總面積佔地一百坪。 

第三條 申請者應於每年七月一日起至八月三十一日止、一月一日起至二月二十八日止，備齊

申請計畫書及展出作品送審清單向本系申請次半年之檔期，春節及國定假日不進行受

理作業，詳細時程以本系公告為主。本畫廊展覽時間以六天為一檔期，自週六至次週

四為一檔，每日展覽時間自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展務由本系專人負責。 

第四條 1.本畫廊之申請使用需收取維護費 A廳--- 8000元/天 

                                      B廳--- 5500元/天 

2.本畫廊所有展覽申請案件，於審查通過後，乃能排定展出檔期；檔期一經排定，除  

         非有天災及不可抗力因素，不得更改檔期，並於審查通過後各廳須繳交訂金五千元 

         整，訂金一旦繳交，概不退還，展覽前，必須繳清全部費用。 

       3.場地收費標準： 

         場地免費：本系主辦之特展(含邀請展)、系展、大學部畢業展、博碩士生研究展。 

                   本系與中央、院轄市級文化藝術單位合辦之展覽。 

                   校外單位經系務會議通過核准免費之場地，須收取場地定價之 35%行政  

                   管理費(含水、電、清潔費等)。 

         五折優待：本系專兼任教授個展、校內單位。 

         六折優待：系友、在校生個展、聯展、畢業展。 

         八折優待：校友聯展或個展。 

       4.展出結束日，應回復場地原狀並自行清理廢棄物。 

第五條 有關展覽之文宣品、新聞、展場佈置及展場維護等事宜，概由展出者或展出單位自 

       行負責。本系主辦之特展(含邀請展)、系展得由本系酌情協助。 

第六條 為支持友善環境，展出者務必在文宣、請帖上註明「懇辭花籃」的字樣。 

第七條 展覽完畢後，當天內自行取回展出作品，本畫廊不負保管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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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危險及易燃物品不得攜帶入館。展出期間本畫廊設備若有損毀、汙染，應由展出者或

展出單位負責賠償。 

第九條 本系在展出至少前一個月保有調整檔期之權利。 

 

第十條 審查作業： 

1. 本畫廊展覽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本系專任教師及外聘專家學者組成，委員人

數 5-7人，負責審議本畫廊之申請展及其他相關事宜。本會定於每年三月中及九月中

召開會議，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召開臨時會議。 

2. 初審：本系就申請者之申請資格及各項申請資料進行書面審查，檢視前述資料是否符

合規定。如有闕漏錯誤，申請者須自接獲本系通知日起七個日曆天內補正，逾期未補

正者視同放棄。 

3. 複審：本會就申請者所提交之計劃書完整性進行複審，通過後，由本系協調安排展出

檔期、展出地點，並以 email通知申請者。 

4. 申請展覽所提送之資料概不退回。 

第十一條 五、六、七月檔期以應屆畢業生展覽為主。 

第十二條 本畫廊得主動規畫講座教授、名譽教授、退休教授個展，以及特展、邀請展、主

題策展、國際交流展覽等。 

第十三條 本畫廊設置實習制度，細則另定，以推動畫廊之策展、管理、研究、教育推廣等

事務。 

第十四條  

1. 為因應展出、活動之多元化及戶外空間需求，本系一樓中庭(含水泥及延伸之露天木

板空間，不含花圃及走廊區域)之合併或單獨使用應循上述管道進行申請，並以半日

內新臺幣 3000元、全日內新臺幣 6000元之方式進行維護費之收取。 

2. 審查通過後須在租用日期起日之一周前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5000元整，並在租用日期

起日前，繳清全部費用。申請之活動時間若同時承租德群畫廊 A或 B廳，則中庭場租

費用五折優待。 

3. 本系僅提供場地租用，不負維護及保管責任，且活動以不阻礙出入口動線為原則。活

動結束日，應回復場地原狀並自行清理廢棄物，場地若有毀損等，則保證金不退還。 

4. 其餘規定參照各條相關內容辦理。  

第十五條 準則若有未盡事宜得由本系主任召集各組代表開會決定。 

第十六條 準則經系務會議通過，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